
適用於主板上市發行人 

3/2019 

 

翌日披露報表  

(股份發行人 ── 已發行 股本變動及/或股份購回) 

 

上市發行人名稱：__東瑞製葯(控股)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股份代號：__2348_____    呈交日期：_2020年 11月 16日____ 
 

如上市發行人的已發行股本出現變動而須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(《上市規則》)第 13.25A條作出披露，必須填妥 I部 。 
 

如上市發行人購回股份而須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10.06(4)(a)條作出披露，則亦須填妥 II部。 
 

證券詳情： 每股面值 0.05港元之普通股_ 

 
I. 

發行股份 

(註 6及 7) 
股份數目 

已發行股份佔 

有關股份發行前的 

現有已發行股份數目 

百分比(註 4、6及 7)  

每股發行價 

 (註 1及 7) 

上一個營業日的 

每股收市價  

(註 5) 

發行價較市值的 

折讓/溢價幅度(百分比) 

(註 7) 

於下列日期開始時的結存(註 2) 
2020年 11月 13日 

 
1,544,193,000 

  
 

  

(註 3)      

於 2020年 9月 28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92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9月 29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228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9月 30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396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5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248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6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528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7㜀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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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20年 10月 14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532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15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224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16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328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19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416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20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252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21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300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22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756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23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520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27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200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28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688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29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704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0月 30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1,468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1月 2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860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1月 3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1,792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1月 4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540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1月 5日股份購回; 但
尚未註銷 

 
656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1月 66

6
於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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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20年 11月 13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844,000 

 
 

   

於 2020年 11月 16日股份購回; 
但尚未註銷 

 
200,000 

 
0.0130% 

   

6°`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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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如購回股份： 

 「發行股份」應理解為「購回股份 」；及 

 「已發行股份佔有關股份發行前的現有已發行股份數目百分比」應理解為「已購回股份佔有關股份購回前的現有已發行股份數目百分比」。 

 

7. 如贖回股份： 

 「發行股份」應理解為「贖回股份 」；及 

 「已發行股份佔有關股份發行前的現有已發行股份數目百分比」應理解為「已贖回股份佔有關股份贖回前的現有已發行股份數目百分比」。 

 「每股發行價」應理解為「每股贖回價」。 

  

8. 期終結存日期為最後一宗披露的相關事件的日期。  

 

9.  (i) 至 (viii) 項為聲明的建議格式，可按個別情況予以修訂。  

 

10. 在此「相同」指：  
 

 證券的面值相同，須繳或繳足的股款亦相同；  
 證券有權領取同一期間內按同一息率計算的股息╱利息，下次派息時每單位應獲派發的股息╱利息額亦完全相同（總額及淨額）；及  
 證券附有相同權益，如不受限制的轉讓、出席會議及於會上投票，並在所有其他方面享有同等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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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

 

A. 購回報告 

 

 

 

交易日 
 購回證券數目  購回方式 

(註) 

 每股價格或 

付出最高價 (元) 

 最低價 

(元) 

 付出總額 

(元) 

 

 
16-11-2020 

  

200,000 

  

在交易所 

  

HK$0.95 

  

HK$0.95 

  

HK$190,000.00 

 

合共 

  

200


